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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騷擾防制法

員警教育訓練及案件執行成效成果分享



前言



教育訓練 人力增補

應變、諮詢機制 多元宣導

跟蹤騷擾防制法

110年12月1日公布
111 年6月 1日施行

半年期間積極整備工作



員警教育訓練



17分局

聯合勤教訓練

視訊授課

公務人員
人力發展中心

種子教官訓練

壹 教育訓練



線上加實體宣導總人數

共計3500位員警

分駐(派出)所走動式教育訓練

134分駐(派出)所

17分局

4月25日至5月11日

跟蹤騷擾
防制法

法規架構說明

受理報案系統操作教學

受理案件應注意事項

第一線員警Q&A蒐集彙整



案件執行成效
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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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260 (98) 254 (100) 183 (83) 120 (35) 120 (36) 114 (34)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29 (18) 63 (26) 20 (10) 47 (18) 36 (27) 68 (37) 48 (24) 25 (17)

嘉義縣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澎湖縣 連江縣 金門縣

27 (15) 88 (51) 50 (37) 36 (24) 56 (37) 12 (5) 0 5 (1)

刑事局 鐵路警 國道警 航空警 保二 保三 保七 港務警

1 9 (2) 0 3 (2) 4 (3) 0 0 0

六都

縣市

署屬
機關

備註：( )為家暴
跟騷案件數。

共1,680案

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940 740跟騷案件類型分析

一、跟蹤騷擾案件統計-全台
一般關係跟騷案件 家庭暴力跟騷案件

(56.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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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成效



7

107

107

5 2

被害人分析

行為人分析

二-1性別統計分析—高雄
男性 女性 不詳

93%

7% 93%

5% 2%

共 114 人

性別分析：

1、行為人以男性107人(93%)最多。

2、被害人以女性107人(93%)最多。

相同性別分析：

1、雙方均為男性計有4件。

2、雙方均為女性計有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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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歲-20歲

21歲-30歲

31歲-40歲

41歲-50歲

51歲-60歲

61歲-70歲

71歲以上

被害人年齡分析-高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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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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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共1,680人

性別分析：

1、行為人以男性1,445人(86.0%)最多。

2、被害人以女性1,528人(91.0%)最多。

1445

152

155

1528

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行為人性別

被害人性別

二-2跟蹤騷擾案件性別統計分析-全台

男性 女性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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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新住民 原住民 外國人 不詳 精障

被害人分析 6 0 1 0 4

行為人分析 2 0 0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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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身分分析圖-高雄 跟騷案件總計114案



通訊騷擾盯梢守候不當追求監視觀察寄送物品歧視貶抑妨害名譽濫用個資

次數 81 54 30 28 11 7 5 0

81

54

30 28
11 7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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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跟騷案件行為態樣分析—高雄

(37.5%) (25.0%) (13.9%) (13.0%) (5.1%) (3.2%) (2.3%) (0%)

行為態樣分析部分，以通訊騷擾81次（37.5%）最多、盯梢尾隨54
次（25.0%）次之、不當追求30次（13.9%）再次之。

40件

12件

15件

2件

使用社群通訊軟體

計有 70件

1件



受理 1,680案，

共計4,264 次跟蹤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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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騷擾

盯梢尾隨

監視觀察

歧視貶抑

不當追求

寄送物品

妨害名譽

冒用個資

三-2跟蹤騷擾案件行為態樣分析

17.8%

8.1%

3.9%

0.5%

24.5%

21.7%

12.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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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全台



(32%)

25

63

88

9

17

26

家庭暴力

跟騷案件

一般關係

跟騷案件

所有

跟騷案件

四-1書面告誡核發情形-高雄

21.2%

26.5%

77.2%

78.8%

73.5%

計 80 案

22.8%

計 34案

未核發理由
共 114 案

共計26件：

(1)已核發書告10件

(2)不符跟騷要件9件

(3)尊重被害人意願4件

(4)案件審理中2件

(5)尚未查明行為人1件
已核發 未核發

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未核發理由全般核發率
67.6%

四-2跟蹤騷擾案件書面告誡核發情形-全台

一般跟騷核發
率64.2%

家暴跟騷核發
率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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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77.2%

高雄78.8% 高雄73.5%

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1.不符跟騷要件

2.尚未查明行為人

3.案件審理中

4.已核發書面告誡

5.尊重被害人意願



無理由原因(維持原議)：
1、警方檢視兩造雙方筆錄，發現行為人之行為符合本法要件。

2、行為人雖提供相關事證表示異議，但彙整評估雙方提供訊息、照片、監視

錄影像等證明其行為是跟騷行為。

16

5審核決定

五-1表示異議審核-高雄

無理由(維持)

共 5案

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有理由原因：
1、警方基於保護被害人原則核發後，因案件持續調查發現未符合本法要件。

2、行為人提供相關事證表示異議，證明其行為非跟騷行為。

0% 20% 40% 60% 80% 100%

表示異議審核

五-2跟蹤騷擾案件表示異議審核-全台

有理由（變更） 無理由（維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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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4

0

4

六、跟騷保護令聲請、核發情形-高雄

總計 職權聲請 協助聲請

18

總計共 4案

職權聲請計 0 案

協助聲請計 4 案

違反跟騷保護令共2件。

家庭暴力併跟騷案件共34件，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聲請家暴

保護令共22件：

(1)共核發10件。

(2)5件被駁回。

(3)7件尚在審理。

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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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被害人轉介服務-高雄

勞動
主管 機關

教育
主管 機關

上述二者以外
跟蹤騷擾案件

社政
主管 機關

跟蹤騷擾被害人為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工友或學生。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任何人為跟蹤騷擾行為。

職場案件

校園案件

2 件

20 件

跟蹤騷擾
案件

部門協力
機制

3 件

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七-2被害人轉介服務-全台

勞動
主管機關

教育
主管機關

上述二者以外
跟蹤騷擾案件

社政
主管機關

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
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
任何人為跟蹤騷擾行為。

職場案件

校園案件

13 件

25 件

157件

跟蹤騷擾
案件

部門協力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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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自111/6/1至111/11/30



結語



1)對內教育:持續要求員警熟

稔法律與實務操作。

2)對外宣導:利用管道對外宣

導，讓民眾懂得保護自己。

3)案件控管:針對個案掌握案

情，預防再犯。

電台&刊版宣導

社群媒體宣導
即時線上指導



報告完畢恭請裁示


